
实践教学管理制度

实践教学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

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为全面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实践教学的

质量，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必须切实加强实践教学的管理。

第 1节 总则

1.为了规范实训（验）教学，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明确实践教学指导教师

职责，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提高教学仪器设备的利用率，保证实训（验）教学质

量，特制定本制度。

2. 实践性教学包括实验课、实训课和实习等主要类型。实验课指利用校内

实验室进行验证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实训课指利用模拟实际工作场所进

行技能训练；实习指利用一定的教学时间到专业相关的单位进行参观和开展实际

工作，包括课程见习和毕业生产实习。

3. 实训（验）教学由专业教研组制定计划，报教务处审核。并由教务处统

一组织实施与管理。

第 2节 实践教学计划

实践教学计划是实践教学项目、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方式、时间与场所等的

具体设计与安排。

2.1 所有专业课任课教师都必须根据实施性教学大纲的要求、课程表的安

排，努力挖掘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精心设计和策划实践教学方式或方法，于开学

前科学、严谨制定课程实践教学计划。并经教研组长审查，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

执行。

2.2 实践教学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实验、实训的性质、目的与任务；实验、

实训的内容、方式、场所和时间分配；学生分组与指导教师安排；成绩考核与评

定办法及组织与保证完成任务的措施等。

2.3 实践教学计划一式二份，教务处和本人各保存一份。对于同一学期同一

课程实践教学计划，教研组长应指定专人编写，经任课教师讨论后，制订统一计

划。

2.4 任课教师必须严格按实践教学计划的安排组织实践教学。不得随意提前

或推迟教学时间，不得随意删减实践教学内容。若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计划时，

须经教研组同意，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执行。

2.5 教务处将定期检查任课教师执行实践教学计划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对不执行计划者，教务处将根据教学管理的相关规定处理。



2.6 每学期期末结课前，专业教研组长需将本组内教师执行实践教学计划的

情况以及实践教学总结、实践教学记录表等相关实践教学材料报教务处。

第 3节 实训（验）教学准备与过程的规定

为切实加强对实训（验）教学的管理，规范实践教学程序，严肃教学过程，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制定本规定。

3.1 实训（验）教学准备

1.课程实践教师，必须在学期第一周内将实训（验）所需材料的名称、型号

或规格、数量等报实训（验）室管理员，管理员汇总并报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将

根据学校后勤管理的有关规定在每学期前三周内统一办理。

2.在实训（验）课前一周内，任课教师需到实训（验）室核查实践教学仪器、

材料等准备情况，认真做好实训（实验）各项准备工作。

3.课前，实践教师必须到实训（验）室按实训（验）操作程序，认真预演。

确保演示规范，实训（验）过程严谨有序，结果真实有效。

3.2 实训（验）教学过程

实训（实验）过程中，教师要认真巡回指导，不得中途离开实训（实验）场

地。

3.3 实训（验）结束

1. 实训（验）结束后，教师需协助实训（验）管理员清点仪器和所用材料，

并在实训（验）室相关记录表格上确认、签名。

2.实训（实验）结束后，教师应督促学生做好仪器使用记录并布置课后练习

或撰写实训、实验报告。教师需认真批改实训（实验）报告。凡不符合要求者，

应退回重做。

第 4节 实践教学的有关规定

实践教学对保证和不断提高专业人才的素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加强我

校实践教学的管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特制订本规定。

4.1 每学期专业教研组需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专业课程教

师制订学期课程实训（实验）教学计划，并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执行。

4.2 课程实训（实验）的相关规定

1.实验或实训课需有教材或指导书。指导书包括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

步骤、方法以及实验报告的具体要求等。

2.为保证实验课、实训课的质量，课前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实验内容。实践课

教师需在管理员的配合下，认真准备实验，做好预实验工作。

3.实验教学中应尽可能增加分组数目，以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教师要进行



具体指导，对各种操作技能应按规范严格要求，培养学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

科学作风。

4.实验、实训结束时，要审核实验结果及其数据，验收仪器设备和其它物品。

5.教师应认真批改实验报告，根据实验、实训课成绩的考核办法，评定实验、

实训成绩。其成绩按规定单独列出或按一定的比例计入课程总成绩。

4.3 实习的相关规定

1.教务处需努力做好学生见习和生产实习的组织管理工作，加强安全教育，

避免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以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实习任务。

2.课程见习，应有明确的内容，要有针对性，要使学生明确见习内容、目的

与要求，并将每次见习课的具体计划报教务处审批、备案。

3.每学期专业教研组需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组织安排相关教

师制订切合专业实际的生产实习计划，并报教务处审核。实习计划主要包括：实

习的目的与要求、实习的主要内容、实习方法、时间安排、对实习生的组织纪律

要求以及实习的检查、考核和鉴定。

4.4 毕业实践是学生毕业前进行综合训练和模拟从业训练的重要实践性教

学环节，应注重针对性，具体计划和方案由教务处拟定，报相关领导批准后执行。

第 5节 实践性教学实施办法

实践性教学是高校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主体教

学之一，是理论教学的继续、补充、扩展和深化。为加强和改善我校实践性环节

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5.1 指导思想

1.培养学生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较高职业素养以及较强职业岗位技能、技巧

和专业实践能力。

2.以实践促理论，以实践能力补理论知识的缺憾。

3.努力建构“低起点、宽适用”的基础知识平台，以促使学生想学、能学、

乐学、会学。切实保证学生听得懂，学得进，用得上。

5.2 实践环节的分类

实践环节分为课程实践和集中实践两大类。

1.课程实践：课程实验、实训、实习和课程设计等。

2.集中实践：生产工艺操作实习或技能实训、毕业综合实习等。

5.3 课程实践环节教学实施办法

1.教务处组织教师以“指导思想”为原则，以努力挖掘课程实践教学的内容

和形式，着力提高实践性教学的比例为本位，根据各课程的性质、内容和教学目

标，编写“课程实践性教学大纲”。



实践性教学大纲应包括以下内容：

（1）性质和任务：该实验、实训项目在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中的作用

和地位。

（2）教学目标：本实验、实训项目主要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教学内容和要求：设置实验、实训项目的内容与模块。

（4）学时分配：每项内容和每个模块所需的学时等。

2.授课教师需根据大纲精心策划和合理设计课程实践性环节教学的具体内

容与形式，制定“课程实践性教学实施方案”或“实践性教学计划”。并于学期

第一周报教务处审查、备案。

方案或计划的主要内容应包含：

实验实训性质、目的和任务；实验实训内容、方式和时间分配；实验实训组

织，指导教师的分工与安排；实验实训考核、成绩评定方法与评分标准等。

3.授课教师需积极组织和认真落实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客观、如实填写实

践教学记录表。并报教务处核查、备案。

5.4 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实施办法

1.教务处组织相关专业教师根据“指导思想”和专业培养目标，制定科学、

合理的“专业集中实践环节实施性教学大纲”。

2.生产工艺操作实习或技能实训指导教师需根据大纲的内容与要求以及学

校的硬件条件、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实践性教学实施方案。并于学期第一周报

教务处审查、备案。

3.指导教师需严格履行职责，积极组织和认真指导学生的生产工艺操作或见

习，切实高效完成实践教学的指导与管理工作。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4.指导教师需认真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及时反馈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协助学校妥善解决。并根据实习实际情况，客观、如实填写实践教学记录表，实

训结束报教务处核查、备案。

5.毕业综合实习由教务处根据专业集中实践环节实施性教学大纲，制定实施

方案，统一安排实习时间、指导教师、实习内容与要求。

6.教务处将不定期检查学生实习的状况，了解实习单位和学生的意见与要

求，解决和处理实习中存在的问题，检查指导教师履行职责情况，填写巡查记录

表。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颁发之日起试行。

第 6节 课程校外实训（实习、实验）管理办法

实践教学是高校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是理论教学的继续、补充、扩展和深

化。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本科教育方针，深化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加强我校实践



性教学环节的管理，规范实践教学程序，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执业能力，

造就适应当今经济建设和人才市场竞争需要的技术与管理人才，根据我校专业、

教师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校外实训管理办法。

6.1 校外实训（实习、实验）计划的制定

课程教师需根据实践性教学大纲的要求，精心策划和合理设计课程校外实训

时间安排、内容与指导方式。制定 “课程校外实训（实习、实验）计划”。并于

学期第一周报教务处审查、备案。

实训（实习、实验）计划的主要内容：

实训（实习、实验）目的、任务与要求，实训（实习、实验）内容、指导方

式和时间与学生分组安排，考核方法与评分标准等。

6.2 校外实训（实习、实验）的组织与管理

1.校外实训（实习、实验）的地点由教务处根据课程教师的实践教学内容与

要求，选择、联系、确定。

2.学生的组织与管理由管理教师和课程教师（指导教师）共同负责。课程教

师（指导教师）主要负责对学生分组安排、指导过程以及成绩考核的管理。

6.3 几点要求

1.指导教师和管理教师须严格履行岗位职责，恪尽职守。并积极、严谨、组

织与安排学生校外实训（实习、实验）工作，确保校外实训安全、有序、规范有

效。

2.指导教师须积极组织和实施实训（实习、实验）计划。客观、如实填写实

践教学记录表和考评学生实践成绩。并于期末报教务处核查、备案。

3.管理教师须认真做好学生思想与安全教育工作；协调处理实训中可能出现

的诸种问题；严格考勤, 如实填写学生考勤表，并于期末报教务处备案。

4.学生须严格遵守学习纪律和实训（实习、实验）单位管理制度，绝对服从

教师与实训单位管理人员的安排；不得无故缺席；不得随意触摸、摆弄实训场地

仪器与设备；损坏物件须照价赔偿。


